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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

信用评价和动态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水利建设市场

监管体系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19〕3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

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

49 号）、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58 号）、《水利建设市场经

营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水建设〔2024〕201 号）和《北

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80号）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参与本市行政区域内水利建设

活动的市场主体（以下简称市场主体）开展信用评价及相关

信用信息的采集、认定、公开、修复、应用及监督管理。

本办法所称的市场主体，是指参与本市行政区域内水利

建设活动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咨询、招标代理、质

量检测、供货等单位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信用信息，是指市、区水行政主管

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以及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

务职能的组织在履行法定职责、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，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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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获取的用以识别、分析、判断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状况

的信息。

第四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和信

用信息的采集、认定、公开、修复、应用及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北京市水务建设管理事务中心承担

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和信用信息管理的具体工作。

第二章 信用评价

第五条 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新申请的市场主体信用评

价工作，同时对已具有信用等级的市场主体进行评估，并更

新其信用等级。已纳入信用评价的市场主体可以申请退出，

退出后可以重新申请。

第六条 信用评价指标分为公共信用评价指标和行业信

用评价指标两部分。公共信用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企业公共信

用综合评价结果、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结果、资

质资格、经营业绩等信息；行业信用评价指标是指市场主体

在水利建设活动中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履行合同约定行

为的信息。

第七条 市场主体在水利建设活动中，承担社会责任或

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相关表彰和奖项的，可获得加分；市场主

体存在公示期的行政处罚信息，按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予以

扣分。

第八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北京市水务建设管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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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市场主体进行评价并认定其信

用等级。具体规则如下：

1.公共信用评价、承担社会责任、奖励和表彰情况由北

京市水务建设管理事务中心根据市场主体提交的信息进行

评价。

2.行业信用评价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区水行政主管

部门依据对市场主体上一次评价结果公布以来参加水利建

设活动的监管情况进行评价。

3.以上两部分相加并按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扣除公示

期内的行政处罚信息分值后，即为市场主体信用初评分值。

第九条 初评结果在北京市水务局网站向社会公示 7 个

工作日。在公示期内，如对信用初评分值有异议，应提交相

关书面证明材料，北京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

组织核查，并做出处理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，

在北京市水务局网站上向社会公告正式评价分值和等级。

第十条 市场主体自愿参加信用评价，应如实填报相关

信息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第三章 信用等级认定

第十一条 参加北京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的市

场主体，根据信用评价分值，按照四等九级划分并认定市场

主体信用等级，各等级对应的评价分值分别为：

A 级：评价分值≥ 95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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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级：90 分 ≤ 评价分值 < 95 分；

B+级：85 分 ≤评价分值 < 90 分；

B 级：80 分 ≤评价分值 < 85 分；

B-级：75 分 ≤ 评价分值 < 80 分；

C+级：70 分 ≤ 评价分值 < 75 分；

C 级：65 分 ≤ 评价分值 < 70 分；

C-级：60 分 ≤ 评价分值 < 65 分；

D 级：评价分值 < 60 分。

第四章 信用信息动态管理

第十二条 市场主体取得信用等级后，受到区级及以上

人民政府或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、市场监管、城管执法、安全监管等部门适用普通程序

作出的与水利建设活动有关的行政处罚，自行政处罚信息在

信用中国（北京）网站公开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北京市水

务建设管理事务中心按照以下标准对其信用评价分值进行

扣分，并重新认定信用等级：

1.罚款扣 1-3 分/次（因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

事故或质量事故罚款的扣 5 分/次）；

2.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扣 3.5 分/次；

3.责令停产停业（含停业整顿）扣 4 分/次；

4.暂扣许可证或执照扣 5 分/次；

5.降低资质等级扣 8 分/次。

shuiwuju
1-3分具体怎么裁量？是否需要细化，避免引起争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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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不良行为同时受到 2 类（含）及以上行政处罚的，

按最重的行政处罚进行量化扣分。

第十三条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届满或终止公示之日

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北京市水务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将对应市场

主体的信用评价分值恢复对应分数，并重新认定该市场主体

的信用等级。

第五章 评价结果应用

第十四条 根据国家和我市相关规定，各级水行政主管

部门对市场主体根据评价结果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。

第十五条 本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载明的评标

办法中可设置技术分、商务分和信用分，其中信用分占总得

分的比例按工程规模推荐设置为 5%～15%。

工程等别 参考信用分占比

Ⅰ 15%

Ⅱ 12%

Ⅲ 10%

Ⅳ 8%

Ⅴ 5%

注：工程等别划分按照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（SL252—2017）

确定。

第十六条 不涉及水工建筑物主体结构、不影响水工建

筑物正常运行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，可按照工程等别“Ⅴ”

shuiwuju
应该是按最重的计一次还是累计算？查下相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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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分信用分权重。

第十七条 市场主体信用分根据开标当日的市场主体信

用等级进行评分。未参加北京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

的市场主体，按上年度参加评价的同类型市场主体的平均分

赋分；退出信用评价的市场主体在退出当年，按其退出前最

后一日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分。如果该市场主体存在本办法第

十二条规定的公示期的行政处罚信息，按第十二条标准扣分

后，认定其信用等级。

信用等级和得分标准见下表：

第十八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主体组成联合体投标

时，以联合体中信用等级较低的市场主体信用等级作为联合

体的信用等级。

信用等级 得分标准（信用分得分/信用分总分）

A 级 100%

A-级 90%

B+级 80%

B 级 70%

B-级 60%

C+级 50%

C 级 40%

C-级 30%

D 级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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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九条 从事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的单位

及人员应依法履职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廉洁高效。在工

作中玩忽职守、弄虚作假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相关

部门予以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关于印发〈北

京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动态评价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京水务建管〔2018〕1 号）和《北京市水务局关

于印发〈北京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和动态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京水务建〔2023〕1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水务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 勘察单位信用评价标准

2. 设计单位信用评价标准

3. 施工单位信用评价标准

4. 监理单位信用评价标准

5. 咨询单位信用评价标准

6. 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标准

7. 质量检测单位信用评价标准

8. 供货单位信用评价标准

http://172.26.68.194:18080/bdsoft/rdv/recordUpSubmit/recordUpSubmit.jsp
http://172.26.68.194:18080/bdsoft/rdv/recordUpSubmit/recordUpSubmit.jsp
http://172.26.68.194:18080/bdsoft/rdv/recordUpSubmit/recordUpSubmit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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